
□记者 窦娜 实习生 李晨杰 文/图

本报讯 “老师早！”“早上好！ ”9 月
13 日至 14 日，随着最后一批小学新生
的入学和幼儿园的分期分批开学，我
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恢复正常教育
教学活动。

9 月 13 日 7 时 40 分，在周口市六
一路小学门口， 一年级新生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自觉间隔 1 米，经过体温检
测、 消毒后由高年级学生一对一手拉
手带进校园、送入班内（如图）。

“随着一年级新生的开学，目前我
们学校所有年级全部正常开课。 为更
好地迎接新生， 学校提前做了大量的
准备工作，从校门口到校园、教室都进
行了全面消毒， 班级内配备了消毒洗
手液及备用口罩， 校门口每天都会有
校领导和工作人员负责维持秩序，组
织学生由安全通道间隔 1 米有序进入
校园，确保做到开学平安、平安开学。 ”
周口市六一路小学安全办主任孙玉霞

说。

9 月 13 日 9 时， 在周口市实验幼
儿园金海路分园， 中大班的孩子们在
经过体温检测、 手部消毒等晨间检查
后，老师开始了以“把灾难当教材 与

祖国共成长”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周口市实验幼儿园园长郭蕊介

绍，按照分期分批开学的原则，当日中
大班的小朋友恢复开学， 小班的新生
延后一天。开学前，幼儿园已对室内外
的环境进行了全面清洁， 各班的教玩
具进行了消毒。

9 月 14 日 8 时 40 分，在周口市文
昌幼儿园门口， 小班的萌娃们在家长
的陪同下通过专设的接送通道到达门

口后，老师和家长交接孩子，由本班老
师带领孩子进入校园晨检处进行晨

检，再进班。
据了解，为减少人员聚集，该园实

行分年龄段错峰入园、离园。 开学前，
该园已经对校园进行了全面消杀，做
足了教学准备工作， 确保小朋友们入
园安全，教学顺利。 ③2

□记者 陈永团 文/图

本报讯 为将 “全程公开透明、广
泛接受监督”的征兵原则贯彻始终，近
日， 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联合周口
军分区纪委对 6 个县市 （区）、12 个乡
镇（办事处）的廉洁征兵工作进行了监
督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对各县市 （区）“双
合格”人员、廉洁征兵政策公示和廉洁
征兵教育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反馈检
查中发现的不足，并督促整改。廉洁征
兵检查组也对部分不合格人员进行了

家访，了解不合格原因，听取应征青年
及其家长的意见。同时，检查组电话抽

查了部分应征青年家长， 询问在征兵
工作中有无公职人员违反廉洁征兵工

作规定的行为。 应征青年家长均表示：
在今年的征兵工作中， 各级征兵办工
作人员主动服务意识强、 廉洁自律意
识高，没有发生故意刁难、索要钱物等
违反廉洁征兵纪律的行为。

在监督检查中， 检查组还和各县
市（区）武装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廉政谈
话，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廉洁征兵工作，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自觉遵守廉洁征兵

各项纪律规定， 同时发挥军地联合监
督机制的作用， 各级党委和纪委要自
觉参与到廉洁征兵工作中来， 共同做
好廉洁征兵工作。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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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热点

□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9 月 14 日，记者从周口市
中心城区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从 9 月 16 日起，我市中心
城区将启动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工作

（共享电动自行车除外，管理办法另行
制定）。

对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旨在进一

步规范周口市中心城区电动自行车生

产、销售和管理使用 ,切实解决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事故高发、被盗案件多
发、火灾事故频发等问题 ,有效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道路交通
秩序。 作为市政府的惠民工程之一，此
次登记上牌实行免费政策。 集中登记

时间为 9 月 16 日至 12 月 15 日。届时，
我市中心城区将设立 77 个上牌登记
点，先期开通 40 个，余下 37 个两周内
陆续开通。 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
安排上牌时间、选择安装网点，避免集
中排队安装。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我市中心城区行驶的电动自
行车应当登记上牌，登记上牌电动车的
车主必须是具有周口市中心四区（川汇
区、经济开发区、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户籍或持该四区
范围内有效周口市居住证人员。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现场交验电

动自行车 ,并提供以下资料：电动自行
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户籍不在中心

城区的居民， 还需提供中心城区有效
居住证 ）；电动自行车购车发票 、盖章
收据等合法来历证明； 电动自行车产
品合格证或者相关凭证。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委托他人代办

的 ,除提供上述材料外 ,还需提供代办
委托书和委托代办人的身份证明。 集
中登记上牌期间， 凡无法提供合法来
历证明的电动自行车 , 原则上不予办
理。 确系本人所有，所有人自愿当场承
诺电动自行车有合法来源的， 视情予
以办理。

对符合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GB17761-2018） 国家标准的电动
自行车悬挂正式号牌 （绿牌 ）；不符合
上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悬挂临时号牌

（黄牌）。 对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
车实行过渡期管理，过渡期为三年，自
2024 年 12 月 16 日起， 悬挂临时号牌
的电动自行车严禁上路行驶。

据悉，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未
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将禁止在周口

市中心四区（川汇区 、经济开发区 、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港口物流产业集
聚区）上道路行驶。 公安机关将严查电
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上牌、 违反交通信
号通行、 逆向行驶、 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越线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对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②9

□记者 张艳丽

本报讯 9 月 14 日，记者从市发改
委获悉， 为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我市
营商环境的监督作用， 我市在社会各
界聘请 70 名特邀营商环境监督员。

根据名单， 受聘特邀监督员包括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
士、企业家代表、新闻工作者、商会负
责人和群众代表，聘期从 2021 年 9 月
到 2023 年 9 月，为期 2 年。

据了解， 特邀监督员的主要职责
包括： 积极参与全市营商环境有关的

座谈、调研等工作；负责对全市行政审
批、政策落实、政务公开、服务承诺、行
政执法及窗口服务等情况进行监督；
负责收集反馈市场主体和社会各界在

项目落地、 企业生产运营等方面的意
见、建议，对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线索进
行监督举报； 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投诉
举报信息核查等工作； 宣传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措施；
承担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赋予的其他营商环境监督任

务。 ③6

我市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我市聘请 70名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

周口军地联合把牢廉洁征兵关

廉洁征兵检查组对新兵进行回访

9 月 16 日起

中心城区电动自行车免费上牌


